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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S-link總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10條並自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
2‧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8600251010號令增訂公布第7-1條條文
3‧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8800083980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9-1、9-2條條文
4‧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9000003810號令增訂公布第3-1條條文
5‧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4911號令修正公布第3-1條條文；增訂第6-1、7-2、8-1、9-3、10-1條條文；並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6‧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500085181號令增訂公布第1-1條條文
7‧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015671號令增訂公布第10-2條條文
8‧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141561號令修正公布第6-1、10-2條條文；增訂第3-2條條文
9‧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325501號令修正公布第10條條文；增訂第3-3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10‧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3621號令增訂公布第10-3條條文
11‧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500063121號令修正公布第10-3條條文
12‧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53441號令增訂公布第8-2條條文
13‧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142771號令修正公布第8-1條條文
14‧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100037501號令修正公布第9-1條條文
15‧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200007251號令增訂公布第9-4條條文
16‧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500025181 號令修正公布第7-2條條文；增訂第7-3條條文；並自一百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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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舊刑法、刑律、其他法令之定義）
﹝1﹞本法稱舊刑法者，謂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稱刑律者，謂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日頒行之暫行新刑律，稱其他法令者，謂刑法施行前與法律有同一效力之刑事法令。
[bookmark: a1b1]第1條之1（罰金貨幣單位與罰鍰倍數）
﹝1﹞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
﹝2﹞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
【參考裁判】94,交易,628
第2條（褫奪公權從新主義）
﹝1﹞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適用舊刑法、刑律或其他法令時，其褫奪公權所褫奪之資格，應依刑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第3條（易科監禁之期限與易科罰金折算之抵充）
﹝1﹞依舊刑法易科監禁者，其監禁期限，自刑法施行之日起，不得逾六個月。
﹝2﹞其在刑法施行後易科監禁期限內納罰金者，以所納之數，仍依裁判所定之標準扣除監禁日期。
[bookmark: a3b1]第3條之1（易科罰金之適用範圍）∵
﹝1﹞刑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四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已裁判確定之處罰，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亦適用之。
﹝2﹞未諭知得易科罰金之處罰者，亦同。
﹝3﹞於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犯併合處罰數罪中之一罪，且該數罪均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者，適用九十年一月四日修正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94年2月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刑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四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已裁判確定之處罰，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亦適用之。
﹝2﹞未諭知得易科罰金之處罰者，亦同。∴
[bookmark: a3b2]第3條之2（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之適用範圍）
﹝1﹞刑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之一之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已裁判確定之處罰，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亦適用之。
[bookmark: a3b3]第3條之3（新舊法律之適用規定）
﹝1﹞刑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之一之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已裁判確定之處罰，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亦適用之。
第4條（累犯加重之限制）
﹝1﹞刑法施行前，累犯舊刑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不同一之罪或不同款之罪一次者，其加重本刑不得逾三分之一。
﹝2﹞依刑法第四十八條更定其刑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bookmark: a5]第5條（老幼人減刑之方法與例外）
﹝1﹞刑法施行前，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經裁判確定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應報由司法行政最高官署呈請司法院提請國民政府減刑。但有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具參考價值】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20號判決
[bookmark: a6]第6條（緩刑假釋之保護管束）
﹝1﹞刑法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或假釋出獄者，刑法施行後，於其緩刑期內得付保護管束，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bookmark: a6b1]第6條之1（刑法修正前受緩刑宣告之適用規定）∵
﹝1﹞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刑法施行後，仍在緩刑期內者，適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及第七十六條規定。
﹝2﹞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刑法施行後，仍在緩刑期內者，適用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五條之一規定。
--98年6月1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刑法施行後，仍在緩刑期內者，適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及第七十六條規定。∴
第7條（緩刑假釋之撤銷）
﹝1﹞刑法施行前，宣告緩刑或准許假釋者，在刑法施行後撤銷時，應依刑法之規定。
[bookmark: a7b1]第7條之1（假釋之撤銷規定）
﹝1﹞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施行前犯罪者，其假釋適用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但其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八十六年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施行後者，不在此限。
﹝2﹞因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八十六年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修正施行前者，依修正前之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但其原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八十六年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施行後者，不在此限。
[bookmark: a7b2]第7條之2（撤銷假釋之殘餘刑期計算）∵
﹝1﹞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法修正公布後，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犯罪者，其假釋適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但其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者，其假釋適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
﹝2﹞因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法修正公布後，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者，依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但其原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刑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者，依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115年3月13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法修正公布後，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犯罪者，其假釋適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但其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者，其假釋適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
﹝2﹞因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法修正公布後，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者，依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但其原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者，依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bookmark: a7b3]第7條之3（撤銷假釋殘餘刑期計算之溯及適用與例外）
﹝1﹞因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刑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依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修正之刑法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七十八條之二、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計算殘餘刑期及最低應執行之期間，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一、無期徒刑受刑人於假釋期間更犯罪，經撤銷假釋且受無期徒刑宣告確定。
　　二、無期徒刑受刑人執行殘餘刑期，已達其撤銷假釋之原因事實發生時之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五項所定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期間。
﹝2﹞依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修正之刑法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七十八條之二規定撤銷假釋執行之殘餘刑期短於已執行之殘餘刑期者，以實際執行殘餘刑期末日視為殘餘刑期執行完畢之日，不得就已執行之殘餘刑期，聲請刑事補償、國家賠償或折抵他刑。
﹝3﹞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修正之刑法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七十八條之二、第七十九條之一、本法第七條之二及第七條之三，自一百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施行。
[bookmark: a8]第8條（行刑權時效停止之起算）
﹝1﹞刑法施行前，行刑權之時效停止原因繼續存在者，適用刑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其期間自刑法施行之日起算。
[bookmark: a8b1]第8條之1（時效規定之從輕原則）∵
﹝1﹞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六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
--108年12月3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
[bookmark: a8b2]第8條之2（重罪追訴權時效不完成之溯及適用）
﹝1﹞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修正之刑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施行前，其追訴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第9條（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同居者不適用通姦罪）
﹝1﹞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於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有同居之關係者，不適用之。
[bookmark: a9b1]第9條之1（圖利使人為性交猥褻罪之例外）∵
﹝1﹞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刑法修正施行前依法令規定經營性交易場所者，不適用之。
--111年5月4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刑法修正施行前依法令規定經營妓女戶者，不適用之。∴
[bookmark: a9b2]第9條之2（強制性交及猥褻罪之緩衝期）
﹝1﹞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仍適用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告訴乃論之規定。
[bookmark: a9b3]第9條之3（刑法修正前受強制治療宣告之適用規定）
﹝1﹞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強制治療之宣告，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刑法施行後，仍在執行期間內者，適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
[bookmark: a9b4]第9條之4（延長聲請強制治療之適用規定）
﹝1﹞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七日修正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2﹞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強制治療之宣告者，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修正刑法施行後，應繼續執行。
﹝3﹞前項情形，由原執行檢察署之檢察官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修正刑法施行後六月內，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依修正後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聲請裁定強制治療之期間。
﹝4﹞前項聲請，如法院裁定時，其強制治療已執行累計逾五年者，視為依修正後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後段規定為第一次許可延長之聲請；已執行累計逾八年者，視為第二次許可延長之聲請。
﹝5﹞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依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裁定之，並適用前項規定：
　　一、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受法院停止治療執行之裁定，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修正刑法施行後，經聲請繼續施以強制治療。
　　二、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形，法院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修正刑法施行後為停止治療執行之裁定，經聲請繼續施以強制治療。
[bookmark: a10]第10條（施行日）∵
﹝1﹞本法自刑法施行之日施行。
﹝2﹞刑法修正條文及本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98年12月3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自刑法施行之日施行。∴
[bookmark: a10b1]第10條之1（刑法施行日）
﹝1﹞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公布之刑法，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bookmark: a10b2]第10條之2（刑法施行日）∵
﹝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刑法第四十一條，自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施行。
﹝2﹞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修正之刑法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四條、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自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施行。
--98年6月1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刑法第四十一條，自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施行。∴
[bookmark: a10b3]第10條之3（刑法施行日）∵
﹝1﹞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2﹞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具參考價值】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183號判決∩
--105年6月2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2﹞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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